
发电单位：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签批盖章：

等级：特提·明电 盘安委办明电〔2024〕4号
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收视收听全省安全生产
电视电话会议暨省安委会二季度工作会议
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暨
市安委会二季度工作会议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辽滨经开区、盘锦高新区管委会，市（中、

省）直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省政府定于 2024 年 4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9 时，召开全

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暨省安委会二季度工作会议。省会

议及全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视频

会议结束后（约 11:40），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

暨市安委会二季度工作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会议内容

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

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省

委工作要求，深刻吸取省内外各类事故教训，分析当前安全

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的形势，扎实开展安全生产

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全面整治城市燃气安全隐患和突出问题，

部署当前和清明、“五一”期间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，

严防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件发生，全力确保全

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。

二、会议地点及参会人员

1.市分会场设在盘锦人民会堂二楼多功能厅。参加人员：

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，市政府副秘书长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

位主要负责同志，市（中、省）直有关单位、有关企业主要

负责同志（单位名单见附件 1），各县区政府及辽滨经开区、

盘锦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；邀请市纪委监委机关负责

同志参加会议。

2.各县区、经济区设分会场（只收视收听全市安全生产

电视电话会议暨市安委会二季度工作会议，约11:40召开，

各分会场请 11:25入场就座完毕）。参加人员：各县区政府

及辽滨经开区、盘锦高新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，其他参会

人员范围比照市分会场确定。

三、市会议议程

会议由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、市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占明主持

1.市安委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；

2.市住建局汇报整治城市燃气安全隐患和突出问题工



作情况；

3.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市安委会主任邢鹏讲话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请参加会议人员严格遵守会议纪律，提前 15 分钟入

场就座完毕。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

议，按有关规定请假报备。

2.严禁将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手环等智能终端和带有无线

发射及录音、录像、照相等功能的电讯产品带入会场。

3.请市委市政府信访局、市公安局做好市分会场信访稳

定、交通疏导工作。

4.请市新闻媒体报道我市会议情况。

5.请各单位于 2024 年 4 月 1日 11 时前将参加会议人员

名单（包括姓名、职务及联系方式） 将会议报名回执上报

市安委会办公室。

附件：1.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单位名单

2.会议报名回执

联系人：李明，联系电话：18004273690。

电子邮箱：pjyjjbgs@163.com
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1 日



附件 1

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单位名单
（共 64 个）

市气象局、市烟草局、盘锦海关、盘锦海事局、市邮政

管理局、市通信管理办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盘锦监管分

局、武警盘锦支队、市消防救援支队，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

传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委编办、市委网信办，市发改委、市

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民宗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

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

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广电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应急局、

市国资委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林湿局，盘锦军分区，市

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公安局社

区警务支队、市公安局内保支队。

（以上为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）

市纪委监委机关，市国投集团、市市政集团、市水务集

团、市文旅集团、市农发集团、鑫诚集团、市港航集团、盘

锦银行、市客运公交集团、市融资担保集团

（以下为安全生产重点企业， 由市应急局负责通知）

辽河油田公司、辽河石化公司、华锦集团、北方沥青公

司、长城钻探东部指挥中心、中国石油辽宁盘锦销售分公司、

盘锦国华燃气有限公司、华润电力(盘锦)有限公司、东方地

球物理公司辽河物探处

注：请加黑字体重点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参加



附件 2

会议报名回执

报名单位：

姓名 单位 职务

请假人员及事由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